附件1

2019年度中山市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推动落实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要求，深化碳普惠制实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低碳试点体系，根据《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产业扶持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山市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拟组织开展2019年度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申报范围
（一）支持建设碳普惠试点社区；
（二）支持建设碳普惠试点校园；
（三）支持低碳先进适用技术应用;
（四）支持开发广东省碳普惠核证减排量；
（五）其它符合《中山市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扶持范围的项目。
二、申报条件
（一）项目申报主体明确，可以是镇区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物业管理单位、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等。各镇区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试点工作的支持和指导。
（二）项目实施内容明确，包括实施范围、实施计划、预计产出、完成时间等。
（三）项目申报单位具有较好的低碳工作基础，并主动参与开展低碳各项工作。
（四）申报项目试点实施期为一年，并承诺按时开展验收工作。
三、实施内容
（一）碳普惠试点社区
1.建设不少于1个低碳环保体验空间，集合展示各类低碳环保技术，并可用于社区居民了解低碳生活知识，开展低碳环保公益活动、知识大讲堂等；
2.建设系列低碳环保宣传栏，并定期发布线上线下低碳环保信息；
3.开展不少于6次低碳环保宣传活动，向社区工作人员、学校、居民、商户等普及低碳环保知识，鼓励社区居民践行节水、节电、节气、旧物回收、绿色出行等低碳环保行为；
4.编制社区当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5.鼓励社区引进废弃物分类智能回收设备、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开展雨水回收再利用等形式多样的低碳环保工作；
6.积极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碳普惠制试点实施，鼓励社区商家参与碳普惠商家联盟。
项目实施内容应不少于上列内容中的5项，但不限于上列内容。
（二）碳普惠试点校园建设
1.建立日常化低碳管理工作小组以及负责人员；
2.编制校园当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3.建设不少于1个低碳环保科普教室，集合展示各类低碳环保技术，或展示学生低碳作品；
4.建设系列低碳环保宣传栏，校园内设置多样的低碳环保宣传标识；
5.开展不少于6次低碳环保宣传活动或知识大讲堂，向学生普及低碳环保知识，鼓励学校师生践行节水、节电、节气、旧物回收、绿色出行等低碳行为，校内低碳环保科普知识普及率达100%；
6.结合学校教学内容，总结经验，编制适用于中山市中小学生的低碳科普教案范本；
7.积极开展学校公共基础设施低碳化建设及改造，开展可再生能源利用、垃圾分类回收，雨水回收等低碳工作；
项目实施内容应不少于上列内容中的5项，但不限于上列内容。
（三）低碳先进适用技术应用
[bookmark: _GoBack]参考《中山市低碳发展技术目录（2017年版）》，综合考虑成本效益，选择低碳先进适用技术进行应用，实施减碳项目并核算其减碳量，项目实施内容应包括开展相关低碳环保宣传工作。
（四）支持开发广东省碳普惠核证减排量
根据《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管理的暂行办法》及相关文件，鼓励及支持机构、企(事)业单位、个人搭建服务平台，打包减碳项目开发广东省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
三、申报材料
（一）中山市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见《中山市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附1）；
（二）中山市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申请报告（见《中山市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附2）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四）其他与申报有关的证明材料。
四、申报程序
（一）申报。申报单位需登录中山市产业扶持发展专项资金信息管理系统（网址：http://fczj.zs.gov.cn）注册用户，通过网络提交申报表及相关申报材料，并将申报材料纸质版提交至镇区生态环境部门转报市生态环境局。
（二）初审。镇区生态环境部门根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资料初审。
（三）专家评审。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对初核通过的企业或项目进行现场评审。
（四）公示。评审结果在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及产业扶持资金信息系统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7天。
（五）报市政府审定。评审结果经公示无异议的，将报市政府审定后执行。
五、申报要求
（一）本次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10月11日，请申报单位务必于此日期前通过中山市产业扶持发展专项资金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申报。逾期系统平台将自动关闭，不作受理。此外，申报单位需提前将纸质资料装订6份送至镇区生态环境部门审核，由镇区生态环境分局在此日期前统一汇总交至市生态环境局大气与应对气候变化科。
（二）材料要求简明、规范，不搞豪华编印，统一使用普通A4纸打印，常规装订成册。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谭晓欣；
联系电话：0760-88318020；
电子邮箱：zsydqhbh@163.com；
地址： 中山市中山三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24楼240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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